
出让用地

划拨用地

政务办牵头组织各部门论证

（发改、自规、审批、 应急、

环保等部门）

     土地出让

（招拍挂委员会审议）
编制安全评估报告

  （建设单位）

应急部门对报告组织审查
  (应急、发改、工信部门）

企业申请土地划拨

   (建设单位)

  按程序划拨土地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出具审查意见

（应急管理部门）

“两重点一重大”危化项目

     报省安委会审批

     (应急管理部门)

   周边项目

  按类型立项

(发改、审批部门)

市审批局备案

   出具规划条件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已有危化项目周围新建其他项目审批流程图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一般工业项目

  省发改委备案

各园区备案

1.提出对拟建项目距周边建

构筑物安全间距应满足的国

家规范标准及相关政策要求

2.核实是否符合产业政策及

  社会发展规划

3.核实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及邻避问题

4.核实是否符合“三线一

  单”相关政策

  工程规划设计阶段及后续

见沧州市工业项目报建（办理）

    全周期、全流程导图

沧 州 市 行 政 审 批 局 （ 沧 州 市 政 务 服 务 管 理 办 公 室 ）、沧 州 市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制 度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联 合 制 作

                                                                                                                                                 2 0 2 1 年  7 月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行政审批部门）

非“两重点一重大”危化项目

     报省安委会审批

     (应急管理部门)


